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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 海  理  工  大  学  
 

教务处〔2021〕13 号

 

关于印发《上海理工大学科研项目课程实施

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、中心）： 

现将《上海理工大学科研项目课程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按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0月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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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理工大学科研项目课程实施办法 

 

为进一步落实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合

理增加大学课程难度，拓展课程深度，打造一批有挑战度的

“金课”，促进科研与教学的有机融合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

根据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人才培养要求和一流本科行动计

划建设方案，特制订上海理工大学科研项目课程实施办法。 

一、项目课程的内涵与界定 

科研项目课程（以下简称“项目课程”）是指高校教师将

科学研究与本科教学有机结合，将科研项目研究内容转化为

本科生课程教学资源，学生通过项目实践促进相关课程的自

主学习，从而提升学生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，具有科研学术

性或产业前沿性的新型课程。 

项目课程应具有以下特点： 

1.前沿性。项目课程教学内容应体现学科发展相关的新

理论、新方法、新技术、新方向，引导学生在掌握学科基础

知识的前提下，跟踪学科发展前沿，拓宽学术视野。 

2.学术性。项目课程教学组织应围绕学科专业的理论问

题或工程应用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开展探究，应注重实验研究

和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，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。 

3.趣味性。项目课程教学设计应根据本科生实际情况从

科研项目中提炼学科相关的专业问题，创设有趣的教学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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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，增强学生学习自主性与积极性。 

4.灵活性。项目课程教学模式应根据科研项目的多样性

而灵活实施，课程学时、开课时间、授课地点、课程考核等

可根据科研项目的实际情况灵活设计，但需注重成果导向。 

二、项目课程的定位与目标 

课程定位：坚持立德树人，按照德才兼备、知行合一的

要求，发扬学校依托行业、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传统，落实

学校“工程型、创新性、国际化”人才培养特色定位，重塑“高

标准、严要求、厚基础、强实践”的课程教学体系，打造一批

有难度、有深度、有挑战度的特色“金课”，提高课程教学质

量。 

通过项目课程的实施，应达到如下教学目标： 

1.创新课程教学模式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

以项目课程为载体，将学生带进学术创新的科学殿堂，

按照科技发明创造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，探索新型人才培养

模式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。 

2.提升学生学术素养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

通过科研实践训练，促进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学习新知

识来解决科研项目中的理论问题或技术难题，实现理论与实

践相结合，实践与创新相结合。 

3.打通教学科研壁垒，促进师生教学相长 

教师的科研创新知识和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，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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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本领域最前沿的知识和最新技术；通过师生互动，激发

创新潜能，实现教学和科研的相互促进。 

三、项目课程的实施途径 

1.科研项目与科研能力培养相结合 

教师以科研项目为载体，把项目研究中蕴含的科学问

题、涉及的基本理论、前沿技术和研究方法与手段等融入到

课程教学，传授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和创新的方法与技巧，培

养学生发现问题、描述问题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

2.科研项目与理论课程教学相结合 

通过理论课教学与科研项目相结合，及时更新反映产业

或学科前沿技术和最新发展的教学内容，弥补新技术迅速发

展而教材书本滞后的不足，使枯燥的理论课教学变得形象生

动。通过对学生进行科学思维的引导，使学生从被动接受知

识逐渐转向主动探索科学问题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，激发学

生科研兴趣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。 

3.科研项目与实践课程教学相结合 

将科研项目与课程设计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相结合，结

合所提炼的科研课题，让学生围绕科研任务和工程实际，真

题真做，解决学科或行业产业中的实际问题。将科研项目与

创新性实验课程相结合，引导学生发现科研项目中的问题，

并以问题为核心，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，自主完成实验，

在项目实践中逐渐掌握思考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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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科研项目与学科竞赛相结合 

结合学科竞赛的创新性要求和科研项目的创新性特点，

学生参与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研究，利用掌握的专业知识，

带着问题去学习和研究，师生在科研过程中共同探讨解决问

题的方法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。学生将与

学科竞赛主题相关的科研项目孵化成可具操作性的创新创

业实践成果，提升大学生学科竞赛水平。 

四、项目课程的申报与审批 

1.申报条件 

项目课程以“项目有培育，实施有计划”的原则实施申

报，需具有明确的课程目标，申报前应有不少于 1 学期的本

科生参与基础。一个科研项目每次只能申报一门课程。 

项目课程申报教师除应具备理论课程主讲教师必须的

条件外，还应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、较高的科研水平、较好

的科研道德和良好的科研信誉，科研经费充足。 

作为项目课程依托的科研项目应是从国家、省（市）各

级政府部门或企业获得的有经费资助的在研项目，且已在科

技发展研究院立项。 

项目课程的教学材料应满足课程的基本要求，包括课程

教学目标、教学计划、检查管理、考核方式和学分认定等，

应完整翔实，是审查评估的依据。 

2.授课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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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全日制本科生均可报名参加项目课程。 

3.申报时间 

项目课程按学期实施申报。 

4.申报和审批流程 

（1）项目课程培育。各教学单位制定项目课程培育计

划，公布计划安排，供全校学生选择。各科研项目负责人（项

目课程申请教师）负责对候选学生进行面试和相关考核，并

根据项目课程的容量确定项目课程培育项目学生名单，报学

院备案后组织培育，培育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学期。培育期

结束，科研项目负责人负责考核学生，并组织考核通过的学

生填写《科研项目课程任务书》（附件 1）。 

（2）项目课程立项申报。项目课程培育成熟后，由申

请教师填写《科研项目课程开课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报请专

业负责人、学院主管科研、教学的负责人审核，签署审批意

见。开课申请表主要内容包括：教学时段对应的科研项目研

究工作和内容；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；课程实施中学生

学习或参与科研项目的主要环节和内容；课程完成后的标志

性成果；课程考核方式等。 

（3）项目课程立项审批。项目课程由教务处负责受理

申请，科技发展研究院、教务处牵头负责项目课程的评审；

评审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报科技发展研究院、教务处部门负

责人审核并签署意见，最终报学校分管科研、教学的校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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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并签署意见后公布评审结果。 

（4）项目课程教学任务落实。评审结果公布后，项目

课程所在教学单位在学校规定时间内落实教学任务；项目课

程申请教师负责组织实施教学并完成学生考核和成绩评定。 

五、项目课程的管理与考核 

1.教学组织 

项目课程负责人必须对选课学生进行明确的任务分工，

并确定课程的完成形式（成果）。完成课程教学后，课程负

责人须提交课程实施情况报告和相关教学文档。 

项目课程的教学采用导师制，不要求按课堂教学形式开

展，可参照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作品设计与制作、综合实验、

创新创业实践等课程的教学组织方式实施。 

学校鼓励教师跨专业、跨学院组成教师团队，共同承担

同一门项目课程的教学工作。学校鼓励学生跨专业、跨年级、

跨学院共同修读同一门项目课程，鼓励学科交叉协同创新。 

2.课程学分及认定 

项目课程的学分为 2 学分，可以认定为培养计划中通识

-综合素养类课程、学科基础课程、专业课程、任选课程课程

组的学分，项目课程负责人需明确可替代课程，项目课程教

学内容应与替代课程教学内容紧密相关。学生在读期间仅限

修读一门科研项目课程，通过修读科研项目课程最多获得 2

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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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成绩评定 

项目课程依照《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课程考核管

理办法》进行课程的考核与成绩评定。项目课程负责人根据

《科研项目课程任务书》中制定的课程考核与评价方案对学

生进行考核并确定学生的成绩。《科研项目课程指导记录》

（附件 3）须完整记载教师的指导过程，并随其他教学档案

按课程考核材料的归档要求归档。 

4.课程评估 

项目课程的评估由教务处组织专家组进行，既评价指导

过程，又评价学生完成作品或取得成果的质量，并对指导教

师进行等级或定性的评定，建立相应的信誉记录，同时在全

校范围内进行总结与交流。 

5.教学工作量 

项目课程的教学工作量按 2 学分由所在教学单位根据课

程的难易程度、参加学习的学生人数、课程成果形式与水平

等内容确定，原则上等同于本科培养计划中同等学分实践课

教学工作量。 

六、其他 

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 科研项目课程任务书 

2. 科研项目课程开课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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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科研项目课程指导记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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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科研项目课程任务书 

课程代码  课程名称  

依托项目名称 

（项目编号） 

 

 

学  院  专  业  

学生姓名  学号  指导教师  职称  

一、课程目标和要求： 

 

二、学习任务主要内容（课程技术要求与数据）： 

 

三、科研项目课程起始日期：自    年  月   日起，至    年  月  日止。 

四、进度计划与应完成的工作： 

1.  月   日——  月   日： 

2.  月   日——  月   日： 

3.  月   日——  月   日： 

4.  月   日——  月   日： 

……. 

五、课程的完成形式（成果形式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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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课程考核与评价方案（应与课程目标相对应）： 

 

学    生：____________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   

指导教师：____________日期    年  月  日  

教学院长：____________日期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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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科研项目课程开课申请表 

依托项目名称  
课程负责

人 
 职称  

依托项目编号  开课学院  

课程是否为该依托项目子目标 □是      □否 

科研项目来源  级别 □国家级  □省部级 

科研项目课程培

育时间 
示例 19-20-2学期 培育学生数 

 

开课学期  起止年月  

可替代课

程（最多 3

门） 

课程 1 课程 2 课程 3 

课程 1名称 课程 2名称 课程 3名称 

课程 1代码 课程 2代码 课程 3代码 

说明：可替代课程仅限通识-综合素养类课程、学科基础课程、专业课程、任选课程类

课程，需紧密相关的课程，不可用创新创业大作业替代 

课程考核方式 

请具体说明考核的形式和内容 

修读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（大类） 年级 学生签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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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时段所对应的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和内容： 

教学时段学生学习或参与科研项目的主要环节和内容： 

项目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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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课程完成后的标志性成果： 

     包括但不限于：论文、专利、学科竞赛、获奖等 

学院意见 

专业负责人意见：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科研院长意见：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教学院长意见：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 

（学院盖章）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 

科研院意见： 

 

 

   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  

教务处意见： 

 

 

      （盖章）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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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领导意见 

分管科研校长意见：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
分管教学校长意见：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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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科研项目课程指导记录 

课程代码  课程名称 科研项目课程 
依托项目名称 

（项目编号） 

 

 

学  院  专  业  

学生姓名  学号  

指导教师 

职称 

 

 

时间： 

地点： 

内容： 

 

 

 

 
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

指导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

注：本表需在每次指导后填写存档，成绩评定时与其他教学材料一起提交。   

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13日印发 

 


